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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闻

本报泰安 1月 13日讯(记者
孔红星) 13 日早晨，在“1·

04 ”枪击案中康复出院的两名
民警刘峰和赵伟放弃病假，走上
自己的工作岗位。

“这不是在堵截歹徒中受伤
的刘峰和赵伟吗？他们昨天才出
院，今天就在路口站岗上班了，
太敬业了。”13 日早晨，住在青
年路附近的居民王培水告诉记
者，他一直关注“1·04 ”枪击案
件。刚刚得知刘峰和赵伟是第一
批出院的受伤民警，没想到英雄
出院第二天就出现在岗位上。王
培水激动地拉着他两人的手，还
问候他们的伤情如何。

在东岳大街青年路路口，刘
峰和赵伟吹着哨子，指挥着车辆
和行人有序通行。每隔一段时
间，他们两人换岗执勤。“随着春
节临近，道路上的车辆逐渐增
多，再加上市里要召开两会、学
生年终考试，作为重要路段的青
年路路口，交通压力非常大。出
院当天下午，我和赵伟通了电
话，决定放弃病假，在不影响身
体恢复的前提下，尽量上岗执
勤。”刘峰和赵伟告诉记者，“我
们只是普通的交通民警，更重要
的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民警刘峰和赵伟在 13 日早
晨上班，这让同一岗位上的同事
们也感到惊诧。他们的同事戚刚
告诉记者：“昨天中午，我们刚刚
从医院里接送他们回家，单位领
导也为他们安排了休养假期。今
天一大早刚上班，同事们就看到
他们在路口指挥交通。”

中共泰安市委、泰安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
向“1·04”案件英雄群体学习
号召党员干部把个人追求融入到工作事业中

本报泰安 1月 13日讯 (记者
李虎) 12 日，中共泰安市委、泰

安市人民政府作出在全市开展向
处置“1·04”案件英雄群体学习活
动的决定。

决定认为，2011 年 1 月 4 日，
泰安市发生特大持枪杀人案。在缉
捕行动中，广大参战公安民警临危
不惧、不怕牺牲，奋不顾身、冲锋在
前，与两名穷凶极恶的持抢、持刀

歹徒展开了殊死搏斗，谱写了一曲
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涌现出了以
齐洪海、夏波、肖斌、李良等 4 位烈
士为代表的英雄群体。他们用自己
的生命捍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对党和国
家的无限忠诚。他们是新时期公安
队伍的优秀代表，是全市政法队伍
里的光辉典范，是全市广大党员干
部学习的榜样。

决定指出，为了宣传他们的英
雄事迹，弘扬他们的献身精神，市
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广泛深入
地开展向处置“1·04”案件英雄群
体学习的活动。学习他们忠于党、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
法律的政治本色；学习他们临危不
惧、舍生忘死、勇于献身的大无畏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学习他们牢记
宗旨、心系群众、视人民利益高于

一切的崇高境界；学习他们勇往直
前、前赴后继、锲而不舍的顽强品
格；学习他们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英勇善战的英雄本色。像他们那
样，爱岗敬业，恪尽职守，无私奉
献，创先争优，埋头苦干，把个人的
价值追求融入到工作事业中，体现
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做好
本职工作，努力在各自岗位上创造
一流业绩。

“我们只是普通的交通民警”
受伤民警赵伟刘峰出院次日上岗执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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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邮电局岗，民警
刘峰(右)和赵伟进行岗
位交接任务。 本报记
者 陈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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